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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海市 2025 年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实施
与监管工作方案 

 

为建立公平、规范、有序的市场秩序，加强我市烟花爆竹安全

管理，进一步规范烟花爆竹零售经营行为，全力巩固维护我市烟花

爆竹行业良好的安全生产态势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、

《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455 号）、《烟花爆竹经营

许可实施办法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65号）、《烟花爆竹生产经营安

全规定》（国家安监总局令第 93 号）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、

公安部办公厅《关于深化烟花爆竹零售经营安全专项治理的通知》

（安监总厅管三〔2017〕97号）等法律法规及文件精神要求，结合

我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现制定工作方案如下： 

一、指导原则 

全市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按照“安全第一、合理布局、总

量控制、适度竞争”的指导原则，综合考虑辖区人口规模、行政

村（社区）数量、人民群众需求、城镇化建设格局等因素，以方

便群众为前提，坚持“禁止、控制、适度”的布设格局，严格审

核安全条件，禁止在禁放区域布置零售店（点），禁放区域以外

控制布点总量，按照适度从紧的原则，合理确定烟花爆竹零售经

营布点，杜绝集中连片经营、“前店后宅”、“下店上宅”、“一店

多点”或“一证多摊”、“沿街摆摊设点”等，建设完善科学合理、

规范合法、公平公正、安全便民的烟花爆竹经营秩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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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布点规划 

(一)  根据各镇（区）人口总数，确定各镇（区）镇墟（控制

性详细规划区域为准）零售店（点）的数量，以 2023 年统计年鉴

中 2022 年末公安部门人口数据为准，除嘉积镇、万泉镇和塔洋镇

等 3 个镇的禁放区域外，我市常住人口总数为 303846 人（最终以

琼海市政府最新划定的禁放区域为准），按照 2200人口设置 1个零

售店（点）的原则，实行总量控制确定全市各镇（区）布点数量； 

(二)  根据历年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市场布点需求情况，为

方便和满足群众购买需求，允许在候鸟、游客等流动人口较集中的

博鳌镇、中原镇、潭门镇在镇墟以外区域,增设 5 个以内符合安全

条件的零售店（点）；允许其他各镇（区）在人口超过 2500的行政

村区域，按照 2500 人口设置 1 个零售店（点）的原则增设零售店

（点），做到既便于安全监管,又便于群众购买。 

三、零售许可安全条件 

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的选址与布局应符合《烟花爆竹零售店

（点）安全技术规范》（AQ 4128-2019）相关要求,必须满足以下全

部安全条件才能申请许可： 

(一)  烟花爆竹零售店、零售点的使用面积不应小于 10 平方

米，且不应大于 200平方米；专柜销售烟花爆竹的商店，总建筑面

积不应大于 300平方米，场所内不得存放其他易燃易爆物品； 

(二)  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不应布置在地下室、桥下及涵洞、

三层及以上建筑物内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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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  与学校，医院，幼儿园，养老院，集贸市场，文物古迹，

博物馆，展览馆，档案馆，图书馆等人员密集场所和加油站等易燃

易爆物品生产、储存设施等重点建筑物保持 100米以上的安全距离； 

(四)  负责人应依法参加安全教育培训并经考核合格，销售人

员、看护人员等其他从业人员应经过烟花爆竹安全知识培训，零售

店（点）应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； 

(五)  我市统一实行专店销售； 

(六)  当烟花爆竹零售店、零售点建筑物与其他场所联建时，零

售场所与其他房间之间不应有楼梯或洞口相通，零售场所正上方房

间不应作为营业场所、培训教室、会议室，不应有人员留宿； 

(七)  不应将烟花爆竹零售场所作为其他生产、经营和生活等场

所的进出通道； 

(八)  烟花爆竹零售店（点）场所周围 10m 范围内不应有生产

经营动火作业产生的明火或散发火花； 

(九)  申请的零售经营场所应配备 5 ㎏及以上的磷酸铵盐干粉

灭火器，放置在便于取用位置，使用面积不大于 100平方米时，应

至少配置 2具；使用面积大于 100平米时，应至少配备 4具且分为

2个设置点，并醒目位置张贴的“严禁烟火”、“易燃易爆”、“严禁

燃放烟花爆竹”等安全警示标志； 

(十)  申请的零售经营场所不存在被鉴定为危房或者违法建筑

等情况； 

(十一)  符合法律法规以及琼海市相关规定的其它安全条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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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优先审批条件 

根据《烟花爆竹经营许可实施办法》规定，烟花爆竹经营单位

的布点，应当按照保障安全、统一规划、合理布局、总量控制、适

度竞争的原则审批，零售经营场所周边 50 米范围内不得设其他烟

花爆竹零售点，受理在同一区域位置下不同申请时，优先审批无违

法违规经营行为、独立固定建筑物、有销售经验、消防救援条件好

等零售场所，在满足安全条件的前提下按以下优先审批条件先后顺

序逐条对比确定零售店（点）： 

(一)  优先审批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、2023

年 11 月 30 日至 2024 年 11 月 30 日两年许可证期间，未在经营烟

花爆竹过程中受到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安局等相关部门查处的

申请人； 

(二)  优先审批长期经营，其次审批短期经营； 

(三)  优先审批在各镇墟经营，其次审批在人口较多或偏远的

中心村经营； 

(四)  优先审批现浇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、钢筋混凝土柱、梁

承重结构、砌体承重结构等固定建筑，其次审批拼接式板房等建筑； 

(五)  优先审批面积大于 25 平米、毗邻主干道、远离人员密集

区域、有 2个以上安全出口等安全条件较好的经营场所，其次审批

符合安全条件的其他经营场所； 

(六)  优先审批经营场所消防救援通道宽度大于 4 米、周围 25

米范围内无明火或散发性火花、安装喷淋装置等消防安全条件较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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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经营场所，其次审批基本消防安全条件符合标准的经营场所； 

(七)  以上优先审批条件不能确定最终零售店（点）名单的，最

终采取抽签方式予以确定。 

五、申请材料 

（一）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申请书》（一式二份）； 

（二）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； 

（三）零售点主要负责人、销售人员身份证复印件各 1 份(正

反面)； 

（四）零售点主要负责人、销售人员安全培训合格证复印件

1 份，前期申请不硬性要求，待统一培训后再提交； 

（五）零售点及其周围安全条件说明和现场照片（包括商店

整体、销售专柜的照片），前期提供现场照片待核查确定为办理

对象后店面全部设置到位再提交彩色照片； 

（六）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 

（上述材料中的复印件须提供原件核实，收取复印件。） 

六、申办流程 

办理程序： 

申请——初核——复核——审批——发放证书。 

未在规定的时间向申请经营场所所属镇（区）主管部门填写

并提交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申请表》的，逾期一律不

再受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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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2024 年 11 月 26 日前，申请人提供经营场所工商营

业执照副本复印件 1 份、零售点主要负责人和销售人员身份证复

印件各 1 份(正反面)、零售点及其周围现场照片 2 张（近照和远

照）、经营场所涉及建筑物有效房产证明或者授权使用证明等申

请材料，在经营场所所属镇（区）填报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

许可证申请表》； 

（二）2024 年 11 月 30 日前，镇区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人员

进行现场确认，初步审核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申请表》，

按照零售店（点）布点规划数量控制本镇（区）初核名单，通知

通过初核的申请人填写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申请书》，

并附上镇区审批意见表，统一送至市应急管理局 202 室，进行材

料复核； 

（三）由市应急管理局组织镇区、相关部门人员现场核实零售

店经营场所安全条件，并按照“优先审批条件”统筹对全市零售网

（点）进行审批； 

（四）市应急管理局通知审批通过的申请人，投保烟花爆竹安

全生产责任险； 

（五）经营者提供零售店（点）主要负责人安全培训合格证复

印件 1份、销售人员安全培训证明材料 1份、以及责任险相关证明

等材料，到市应急管理局领取经营许可证书。 

七、监督管理 

（一）批发企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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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批发企业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品

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； 

2.批发企业不得向未取得零售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

花爆竹，不得向零售经营者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

的烟花爆竹；从事黑火药、引火线批发的企业不得向无《烟花爆竹

安全生产许可证》的单位或者个人销售烟火药、黑火药、引火线； 

3.烟花爆竹仓库储存的烟花爆竹品种、规格和数量，不得超过

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危险等级和核定限量； 

4.批发企业对非法生产、假冒伪劣、过期、含有违禁药物以及

其他存在严重质量问题的烟花爆竹，应当及时、妥善销毁； 

5.对执法检查收缴的前款规定的烟花爆竹，不得与正常的烟花

爆竹产品同库存放； 

6.批发企业应当建立并严格执行合同管理、流向登记制度，健

全合同管理和流向登记档案，并留存 3年备查； 

7.未安装阻火器的机动车辆不应进入有药生产、储存区域；车

辆应配备消防灭火器，并设置明显的爆炸危险品标志； 

8.应有控制人员和车辆进入危险品生产区、库区的措施，有严

格的出入登记制度，无关人员和车辆不应进入危险品生产区、库区； 

9.批发企业应当在储存仓库留存批发许可证副本； 

10.批发企业应当向零售经营者及零售经营场所提供烟花爆竹

配送服务。配送烟花爆竹抵达零售经营场所装卸作业时，应当轻拿

轻放、妥善码放，禁止碰撞、拖拉、抛摔、翻滚、摩擦、挤压等不

安全行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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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零售经营 

1.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，不得采购、储存

和销售礼花弹等应当由专业燃放人员燃放的烟花爆竹，不得采购、

储存和销售烟火药、黑火药、引火线； 

2.零售经营者不得采购和销售非法生产、经营的烟花爆竹和产

品质量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规定的烟花爆竹； 

3.禁止在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载明的储存（零售）场所以外储

存烟花爆竹； 

4.零售点存放的烟花爆竹品种和数量，不得超过烟花爆竹经营

许可证载明的范围和限量； 

5.烟花爆竹经营单位不得出租、出借、转让、买卖、冒用或者

使用伪造的烟花爆竹经营许可证； 

6.烟花爆竹经营单位应当在经营（办公）场所显著位置悬挂烟

花爆竹经营许可证正本； 

7.零售经营者应当向批发企业采购烟花爆竹并接受批发企业

配送服务，不得到企业仓库自行提取烟花爆竹。 

八、工作要求 

（一）各镇(区)、相关部门要高度重视烟花爆竹布点和安全监

管执法工作，要充分发挥属地监管及各部门协作执法作用，市应急

局、市公安局、市消防救援支队、市市监局、市交通局、市执法局

和各镇政府等负有监管职责的部门和单位要定期或不定期进行监

督检查，发现批发企业、零售店存在违法违规行为，按照各自职能

依法查处，及时将违法违规线索移交市综合行政执法局、市公安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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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相关部门查处的，并依据《琼海市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管、警示

和惩戒机制》的相关规定，将违法违规行为纳入信用监管体系，在

以后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申请中加以限制。 

（二）各镇（区）、市应急管理局要加强对经营户提交的申请资

料进行审核把关，严格安全条件，各零售经营户必须对提供的资料

负责，如有隐瞒，提供虚假资料，不符合安全条件的，经核实属实，

由市应急管理局撤销《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》，不得从事零

售经营活动。 

（三）零售经营者不得擅自变更经营场所，严禁一证多点、异

地销售、超量储存、不得擅自降低安全销售条件，存在买卖、转让

（更名）、出租、出借、冒用或伪造烟花爆竹经营（零售）许可证等

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将由市应急管理局依法予以处理。 

（四）批发经营企业应实行烟花爆竹配送制度，全市烟花爆竹

必须由批发经营企业统一配送到零售店（点），各零售店（点）不得

自行运输，坚决杜绝使用客运车辆和无运输资质的车辆运输烟花爆

竹。 


